
溯源：
冬至到来意味阳气渐长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顾名思
义， “冬至” 即意味着冬天真正来临。
“小雪封地 ， 大雪封河 ， 冬至进九 ”，
这句民谚形象的说明了冬至以后， 天
气的变化情况。 中国古人则将冬至分
为三候： “一候蚯蚓结； 二候麋角解；
三候水泉动。”

“冬至是先民在观察天时方面最
早的一个发现。” 高巍介绍， 由于冬至
白昼达到极短值、 昼夜温差大， 人们
以此为依据确定了二十四节气的纵轴，
进而确立春分秋分。 并产生了很多与

农事活动有关的谚语、 诗词。
同时， 高巍介绍， 人们还把对天

象 、 节气的认识上升到哲学层面 ，
“古人认为， 在冬至这天， 阳气开始上
升， 阴阳关系的反应很突出， 因此有
了 ‘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

如高巍所说，古代，周历的正月为
夏历的十一月， 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
后， 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所以那时
‘拜岁’和‘贺冬’没有太大区别”。

“古人认为自冬至起， 天地阳气
开始兴作渐强， 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
是大吉之日。 因此， 后来一般春节期
间的祭祖、 家庭聚餐等习俗， 也往往
出现在冬至。” 高巍表示。

仪式：
周代已有祭祀活动皇帝举行

祭天典礼

或许正是因为冬至的重要性， 古
人将其视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气。 高
巍介绍， 过去尤其在宫廷之中， 对冬
至比较重视， 从周代起即有祭祀活动。

最初， 人们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
新的一年的到来 。 《汉书 》 中即有
“冬至阳气起 ， 君道长 ， 故贺 ” 的记
载 。 高巍介绍 ， 汉代称冬至为冬节 ，
在这一天要举行皇帝祭天的盛大典礼。

“当时，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
‘贺冬’，官方例行放假，流行互贺的‘拜

冬’礼俗。 ”高巍介绍道，放假也是为了
便于准备祭天，“比如皇帝，在头天晚上
还必须沐浴更衣，以示郑重”。

到了魏晋六朝， 冬至愈加受到重
视； 宋朝以后， 冬至则逐渐成为祭祀
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 。 至于明清 ，
皇帝仍然会举行祭天大典， 谓之 “冬
至郊天”。 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
的仪式， 而且还要互相祝贺； 民间也
有应时应景的活动。

“当然， 过去是农耕社会， 对天
时十分重视。 冬至的种种习俗， 都是
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衣食充足。” 高巍
笑称。

摘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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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人人在在““冬冬至至””这这天天都都干干啥啥？？

徐志摩和吴经熊皆为浙江人， 前
者生于海宁， 后者生于鄞县 （今宁波
市鄞州区）。 1916年， 17岁的吴经熊考
入沪江大学， 与19岁的徐志摩成为同
窗， 加上互为老乡， 两位风华正茂的
青年在上海相识、 相知并结拜为兄弟。
早在以理科为专长的宁波效实中学学
习时， 吴经熊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 吴经熊梦想成为科学家 ，
认为 “一吨的耐心和自制， 加上一盎
司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 便构成一项
科学发现或发明”。

可是当在一次化学实验发生爆炸
后， 幸免于难的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
是否适合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而 “在
二十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
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的徐志
摩， 此刻萌生了学习法律之意。 当吴
经熊在考虑人生前程时， 徐志摩告诉
他自己要去北洋大学研习法律并邀请
其一同前往。 吴经熊认为 “法律是社

会的科学， 正如科学是自然的法律”，
随即同意。 两人一同参加了北洋大学
在上海举行的入学考试并于1916年冬
天北上天津。

在被后世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
法律教育机构”的北洋大学法科学习期
间 ，两人共同修学了 《法学纲要 》等课
程。徐志摩当时无比崇拜美国开国元勋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称“最高野心是
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成为伟大
的立宪主义者和经济学家， 为了明志，
遂取了“Hamilton”作为自己的西洋名。
而吴经熊因 “当时崇拜的英雄太多，做
起选择来举棋不定”， 遂选了听起来像
“经熊”的“John”作为自己的英文名。

在吴经熊和徐志摩入学不到半年，
北洋法科即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便转
到了北大继续攻读法科，其间经原配张
幼仪的哥哥张君劢介绍，拜入梁启超门
下为徒， 由此也开启了他与林徽因、梁
思成之间的传奇故事。吴经熊则因为新

婚不久、不愿离家太远，转入同样名声
斐然的东吴大学法科学习。

其后，徐志摩于1918年离开北大赴
美留学 ，以 “Hamilton”为名完成了 《中
国妇女地位》的硕士论文，并以此名与
英国哲学家罗素互通书信。在与罗素及
其他名人的交往中，徐志摩逐渐发觉一
直学习的法学与经济学并非自己真正
所爱，逐渐走上诗歌创作之路。 而吴经
熊在1920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进入美
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其间在《密歇根
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法典与
其他中国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料辑录》，
并得到了当时极负盛名的联邦最高法
院霍姆斯的赏识，两人结为忘年交。 吴
经熊后获得国际和平卡勒基基金，到巴
黎大学及柏林大学留学， 并与庞德、施
塔姆勒等法学名家之间展开了多场争
锋和交流，“JohnWu” 一度成为超越东
西方，横跨法学、宗教、哲学等领域的响
当当的名字。

徐志摩和吴经熊虽先后就读于美
国大学， 或许因为信息闭塞， 当时二
人并没有来往。 分别留学欧洲时， 两
位多年未见的结拜兄弟终于聚在了一
起。 1920年， 徐志摩曾暂住于吴经熊
位于柏林的家中躲避张幼仪， 后在吴
经熊和金岳霖见证下， 徐与张签署了
离婚协议， 为此， 吴经熊曾当场痛骂
徐志摩 “瘪三”。

如果徐志摩一直研读法律， 或许
他真能成为中国的 “汉密尔顿”， 在近
代中国法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如此， 他所创立的 “新月派” 对
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雪莱” 的绝美篇章至今仍令人动
容。 而如果吴经熊在沪江大学潜心钻
研科学， 就再也不能为我们献上如此
精彩的法学思想。 诗人与法学家的友
谊互相成就了彼此， 也成就了近代史
上诗歌与法学界的两座丰碑。

摘自 《检察日报》

12月22日是传统的冬至节气， 与其他节气不同的是， 旧时， 冬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当做一个节日， 尤其会受到官方的重视。
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介绍， 由于历法原因， 人们最初过冬至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到来， “周代就有了祭祀活动。 古代皇帝
还会在这天举行祭天典礼。 官府则会举行 ‘贺冬’ 仪式”。

喜好文学者都知道徐志摩， 学法的人也无不熟悉吴经熊。 一位
是近代文化史上才华横溢的诗歌天才， 一位则是学贯中西的法学大
家， 但少有人知道， 一百年前， 诗人和法学家曾是沪江校园的一对
结拜兄弟； 也少有人知道徐志摩曾经挚爱法律， 而吴经熊一度醉心
科学。 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总是在阴差阳错中走向违背初衷的羊肠
小道， 但是柳暗花明之后， 却在不经意之间创造出一桩又一桩令人
欣喜的奇迹。

“错位” 成就的奇迹


